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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2021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

“庆祝建党百年·江苏党的建设历史经验”专项课题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部门：
为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庆祝建党100周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等部署要求，省委组织部、省党建学会、省委党建办、省社科联将联合组织开展“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庆祝建党百年·江苏党的建设历史经验’专项课题”研究。现将课题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有关要求，认真梳理江苏党的建设百年历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聚焦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全省乃至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创新、实践创造和标志性事件，深刻揭示党的建设基本规律和经验启示，以高质量研究成果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二、课题申报 

1．申报对象：省有关单位申报数量不限，负责人须为单位主要领导或有关分管领导，或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学者。 

2．申报选题：申报者可参照建议选题方向（见附件1），结合自身研究专长，进一步细化研究内容，或另行确定具体研究题目。 

3．申报时间：即日起至3月12日。 

4．申报材料：填写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申请书（见附件），电子稿发送至邮箱skc@yzu.edu.cn 

三、立项管理 

1．课题立项。申报课题经专家评审，经省委组织部、省党建学会、省委党建办、省社科联审定同意立项，并在江苏社科网公示。 

2．项目类别。分立项资助项目和立项不资助项目，其中立项资助项目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省委组织部、省党建学会、省委党建办、省社科联根据课题重要程度、内容复杂程度等因素，研究确定申请项目类别。 

3．立项数量和资助经费。2021年度立项资助项目总数为26项左右，其中重点项目6项，每项资助2万元；一般项目20项左右，每项资助1万元；立项不资助项目若干。结项后，经评审确定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若干名，颁发获奖证书并给予一定奖励。 

4．项目管理。加强课题立项后的研究管理，建立项目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管理责任制。申报单位要加强科研诚信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可对立项课题配套一定经费支持。 

四、课题结项 

1．成果形式：项目最终研究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要坚持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结合，既把历史经验研究清楚，又把启示意义揭示出来，并对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具体建议或思路举措，篇幅原则上控制在5000—10000字。 

2．完成时间：2021年5月31日前提交研究成果和《鉴定结项审批书》（在江苏社科网下载）。 

3．成果评审：研究成果经专家评审、网上公示及省委组织部、省党建学会、省委党建办、省社科联审定后，给予结项。 

4．成果应用：通过课题研究，形成一批优秀研究成果并汇编成册，择优推荐至重要决策内刊或核心期刊。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谭爱国，联系电话：87978253，电子邮箱：skc@yzu.edu.cn 

附件：1．建议选题方向

      2．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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